
律师细解“律师函”与“律师声明”
吴亦凡事件发生以来， 争

议不断， 波及了娱乐圈的其他

明星。 近日， 潘玮柏、 林俊杰

工作室发表律师声明， 表示网

络非法外之地， 每个人都要为

自己的言论负责。 井柏然、 包

贝尔、 何炅等则选择了报警。

明星发律师函、 律师声明有无

法律效力？ 报警和发律师函、

律师声明有何区别？ 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律师。

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主

任庞九林认为， 律师函有一定

作用， 但效力有限。 “律师函

的作用主要是通知， 比如告知

侵权人， 其行为违反了什么规

定 。 对于公众人物或公司来

说， 律师函还有广而告之的作

用， 告知社会公众下一步将采

取什么行动。 但是， 律师函不

能解决实体性的法律问题， 对

于是否存在侵权或违反合同约

定， 这些必须要通过法院来确

定。”

“如果案件涉及诬告、 诽

谤等行为， 违反了 《治安管理

处罚法》 或 《刑法》 的有关规

定， 我建议明星可以去公安机

关报警或到人民法院起诉， 依

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只发

律师函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庞九林说。

那么， 报警和发律师函有

何区别？

庞九林介绍， 发律师函是

自己维权的一种方式， 起到警示

的作用； 报警是诉诸公权力， 告

知公安机关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

害， 要求公安机关保护自己的人

身和财产权利。 面对一些社会影

响恶劣的事件， 明星可以采取报

警或到法院起诉的手段， 追究对

方的法律责任。

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

迟夙生认为， 当前明星纷纷发律

师函， 说明明星的文化素养和法

律意识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发律师函可以请专业律师

帮忙甄别， 哪些言论是触犯了自

己的合法权益， 哪些言论或者报

道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迟夙

生说， “发律师函也涉及诉讼时

效的中断， 没发律师函， 诉讼时

效从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

得知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开始

计算。 发律师函以后， 诉讼时效

从发律师函重新开始计算。”

“同时， 发律师函也可以节

约社会资源 ， 及时化解社会矛

盾， 避免什么事情都到法庭上去

解决。 发出律师函以后， 可以警

告对方， 及时澄清或者停止侵害

行为 ， 否则可能就进入起诉阶

段。” 迟夙生表示。

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李洪波提醒， 律师函只是一

种单方面的观点或主张。 如果接

受委托的律师对相关事实审查不

严谨， 贸然发出律师函， 会对公

众造成一定的误导， 相对方就可

以以侵权的名义要求对方承担责

任。

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

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

翔介绍， 律师声明是律师接受当

事人的委托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公开发布的能够代表

当事人想法的法律意见。 也就是

说， 律师所说的话是为当事人本

人所说的话。

对于律师声明后的下一步做

法， 其实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

主要根据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有

的当事人声明完了就完了， 也有

当事人声明完了之后， 真的会按

照声明内容采取维权措施。 比如

到法院起诉， 向公安报警都是有

可能的。

那么， 律师声明有什么法律

意义？ 有网友提出疑问， 当事人

如果掌握对方诽谤造谣等证据，

为什么不直接报警， 要多此一举

发布声明？

安翔表示， 当事人当然有权

利依据法律规定去起诉或者向公

安报案。 但委托律师发表声明 ,

不仅代表当事人要采取维权行

动， 主要还是将其维权的态度和

行动公之于众， 以表明自己的决

心， 震慑侵权者。 所以， 除了法

律层面的效果， 律师声明更多地

是在对公众表态， 主要具有公示

性 ， 并不代表有法律上的强制

力。

相比律师声明， 律师函则具

有相对性 ， 其发布对象更为明

确， 主要是侵权方， 提示对方：

我们有可能采取维权行动， 马上

停止侵害。 这是双方在发生争议

之后， 寻求非诉讼解决的一种方

式。

此外， 一些律师声明中明确

提到某用户姓名， 并称对方涉及

造谣诽谤侵害名誉等行为， 甚至

会因此引起网络暴力。 如果事后

证明， 某用户所说内容为真， 类

似声明是否侵犯他人的权益？ 发

布的一方要承担什么责任？ 具体

应当由谁承担？

对此安翔律师认为， 当声明

中涉及对方的姓名与隐私， 如果

最后核实完， 对方没有这类违法

行为， 那有可能也会侵害对方的

名誉权等合法权益。

因此， 律师声明本身也可能

成为侵权的违法事实， 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的确造成了侵权， 由于

律师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在发表

意见， 所以首先是由当事人本人

对外承担责任。

但如果律师的言论明显超出

了律师法规定的范围， 超出律师

应有言行的限制， 正常职业的范

畴,存在职业中的过错,当事人也

可以再向律师追究相应的责任。

但那是之后追偿的问题 ,首

先应让当事人向被侵权对象承担

相应责任。

（来源： 《新京报》、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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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为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 持续强化 “放

管服” 便民服务措施， 记者近

日获悉， 北京市公安局在市司

法局大力支持下， 与市律师协

会密切协作， 在海淀区律师协

会开设了 “北京律师远程视频

会见海淀分中心”， 律师在分

中心通过互联网， 可与部分看

守所在押人员进行视频会见，

这是继公安派出所与看守所实

现远程视频会见后， 再次增加

的一项便民新举措。

在派出所就能“会见”

“现在律师可以到离自己

近的分中心视频会见， 可能原

来要一天半， 现在半天甚至两

个小时就办好了。 我和监管总

队去年去其他省市考察， 和他

们相比我们的设备升级， 更加

方便、 安全。” 北京市律师协

会副会长毕文胜向记者表示。

近年来， 北京市公安局高

度重视律师执业、 看守所在押

人员权利保障工作， 坚持外部

统筹和内部挖潜双轨并进， 大

力改善律师会见环境， 完善机

制措施， 丰富会见手段， 提升

服务水平， 在律师会见量年增

15%的形势下， 有效保障了律

师和在押人员依法会见权利，

助推了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2020 年 ， 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 北京市公安局创

新推出律师在公安派出所与看

守所在押人员进行远程视频会见

机制， 实现了律师远程视频会见

全市全覆盖， 为确保看守所 “抗

击疫情、 保障诉讼” 提供了有力

支持。

今年以来， 为深入推进 “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巩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北京市

公安局进一步开拓思路， 主动统

筹外部资源， 在市司法局的支持

下与市律师协会合作 ， 多番研

究、 实地勘察， 研发了基于互联

网支持的律师远程视频会见系

统， 在律师协会和看守所之间架

起 “桥梁”。 7 月 23 日上午， 北

京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海淀分中心

正式启用， 标志着市公安局看守

所保障律师会见工作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活动当天， 市公安局相关领

导与市律师行业相关领导为 “北

京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海淀分中

心” 揭牌， 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

律师现场与市第一看守所、 海淀

区看守所在押人员视频会见情

况， 并就保障律师、 在押人员会

见权利， 提高服务水平等进行了

座谈交流。

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毕文

胜告诉记者， 随着 “刑事辩护全

覆盖”， 看守所内的会见席位虽

然已经被增加， 但在大量的会见

需求面前， 还是有些紧张。 “北

京的看守所在远郊区县的占大多

数， 律师想要会见在押人员， 往

往需要很早就出门， 往返几个小

时， 再排队、 办手续， 一天的时

间就过去了。” 毕文胜说道， 在

有了远程视频会见中心后， 律师

现在可以到离自己近的分中心视

频会见， 只需要半天甚至两个小

时就办好了。

律协增设分中心

体验过视频会见的律师在座

谈会中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律师

曾静音提到， 相较于派出所会见

模式， 远程会见系统简化了会见

手续的办理， 提高了会见环境的

舒适性， 让律师在会见过程中拥

有更好的心理体会， 律师只需要

到一个会见中心就可以实现全市

范围内的会见， 这是完全便民的

措施。

律师李法宝说道， 视频会见

中心的开通， 让律师能在律师协

会内部会见， 有一种 “在娘家”

的感觉， 舒适度和律师的心理感

受都更好。 “我希望能尽快在全

市开通， 尤其是受更客观条件限

制的朝阳、 西城以及远郊区的看

守所， 把好事办好， 让会见更快

地走上高速路”。

下一步， 北京市公安局将始

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

思想， 深入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 在北京律师远程

视频会见海淀分中心试运行基础

上， 与市律师协会深度合作， 继

续探索、 大胆实践， 持续推动其

他辖区远程视频会见分中心建

设， 逐步实现各中心与全市各看

守所在押人员均能进行远程视频

会见， 确保该项新机制高效、 规

范运行， 充分保障律师、 看守所

在押人员会见权利。

（罗睿琪 叶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8 月 9 日发布 《关

于办理窝藏、 包庇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 对窝

藏、 包庇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及有关司法认定问题予以明确， 该 《解释》

自 2021 年 8 月 11 日起施行。

这部 《解释》 虽然篇幅不长， 但值得

“划重点” 的内容却不少， 比如 《解释》 明

确了行为人 “明知” 及入罪的标准， 要求根

据案件的客观事实， 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

力， 接触被窝藏、 包庇的犯罪人的情况， 以

及行为人和犯罪人的供述等主、 客观因素进

行认定， 《解释》 还细化了包庇、 窝藏罪

“情节严重” 的情形， 进一步厘清了此罪与

彼罪的界限。

归根结底一句话： 窝藏、 包庇同样是犯

罪！ 陈宏光

窝藏、包庇罪

有了新司法解释

主笔 话闲

青海

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

青海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

发了 《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通

知》， 从法律援助补贴来源及构成、 法律

援助补贴范围、 法律援助补贴对象、 法律

援助补贴标准、 工作要求等五个方面明确

了法律援助补贴构成。

依据司法部 、 财政部相关意见的精

神， 将法律援助补贴分为办案成本 （直接

费用） 和基本劳务费用， 再次强调法律援

助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在原有法

律援助补贴范围的基础上， 将律师值班、

办案支出、 案件质量管理评估、 法律帮助

以及其他直接费用等做了补充规定。

此外， 《通知》 还明确了补贴发放的

对象， 《通知》 规定： 参与公共法律服务

三大平台及其他驻场服务的法律服务人员

提供的法律服务， 可参照法律援助值班补

贴标准执行。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远程视频会见中心启用后律师会见最快 2 小时可办好手续 资料照片

在律协就可视频会见
北京实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全市全覆盖


